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10� � � �证券简称：金路集团 公告编号：定2014-02

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昌德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仁才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东先生

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483,730,469.86 436,804,109.92 1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833,953.22 -59,783,66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3,398,923.59 -60,985,74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919,030.14 -74,665,592.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39 -0.09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39 -0.09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79% -5.82% 2.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1,886,487,819.96 1,842,146,786.02 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0,013,076.05 881,988,544.60 -3.6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81,763.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4,703.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5,229.1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490.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0,216.62

合计

564,970.3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7,28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宏达（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4% 31,336,614 0

德阳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国家

3.54% 21,556,124 0

汉龙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6% 12,560,365 0

冻结

12,560,365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1% 7,985,809 0

刘晓辉 境内自然人

1.02% 6,243,535 0

刘旭霞 境内自然人

0.46% 2,775,725 0

江淑芬 境内自然人

0.41% 2,479,080 0

姚建平 境内自然人

0.31% 2,041,990 0

李世广 境内自然人

0.3% 1,808,460 0

陈珠钦 境内自然人

0.28% 1,712,32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

31,336,614

人民币普通股

31,336,614

德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1,556,124

人民币普通股

21,556,124

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2,560,365

人民币普通股

12,560,365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

7,985,809

人民币普通股

7,985,809

刘晓辉

6,243,535

人民币普通股

6,243,535

刘旭霞

2,775,725

人民币普通股

2,775,725

江淑芬

2,479,080

人民币普通股

2,479,080

姚建平

2,041,990

人民币普通股

2,041,990

李世广

1,808,460

人民币普通股

1,808,460

陈珠钦

1,712,326

人民币普通股

1,712,3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汉先生与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刘沧龙先生系堂兄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姚建平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

，

900

，

589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50.73%，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收到的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38.46%,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将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用于支付采购以及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致；

3.应收账款期末数44,391,443.66元较年初数5,979,446.74元增加6.42倍,主要是由于报告期为提高市场

占有率，根据销售合同对部份信用较好的客户实行赊销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74.98%，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支付了上年末计提的工资薪金所致；

5.应交税费期末数10,982,281.07元较年初数1,900,901.71元增加477.74%，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岷江电化

公司逐渐抵扣上期的增值税进项税， 以及树脂公司在2014年3月计提的增值税销项税将于2014年4月缴纳

所致；

6.应付利息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155.69%，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支付了到期的银行借款利息以及预付农

行利息所致；?

7.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33.98%，主要是由于报告收到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85.61%，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房地产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相应计缴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所致；

9.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234,196.84元，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收到了德阳利森水泥有限公

司分红款231,364.72元所致；?

10.营业外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51.13%，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按会计准则确认的政府补助收入

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1.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63.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赔偿、补偿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12.企业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215,297.95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房地产公司利润较上

年同期减少，相应计缴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流入112,584,622.26� 元，主要是由于报告期采用应

付票据支付采购原材料的款项较上年同期增加相应减少现金流出83,100,000.00元以及报告期收到的保证

金、押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流入46,073,705.37�元，主要是由于报告期收到的短

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流入163,416,094.33元，主要是由于报告期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流入112,584,622.26�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少流

出4,757,766.70�元以及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流入46,073,705.37�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3年12月22日，公司与金属所签署《技术开发合同》，双方同意在“石墨烯材料及其应用技术与产

业化技术研发”方面继续展开平等互利的合作。目前，该合作在进行之中。

2.2014年3月13日，公司与德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阳国资” ）签署《借款合同》及

《抵押担保合同》，拟向德阳国资借款人民币总额不超过1亿元，借款期限1年，公司以拥有的四川金路仓储

有限公司铁路专用线向德阳国资提供借款抵押担保。目前，该合同在履行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与金属所签署《技术开发合同》

2013

年

12

月

24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与德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署了

《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

2014

年

03

月

15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311� � �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6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4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

求，公司拟对部分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4.13亿元。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告号：2014-029。现对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补充说明如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10,185万元，连同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

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至151,48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38.26%。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除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无

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亦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等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85� � � � �股票简称：大北农 编号：2014-021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13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有关要求，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2014年5月5日（星期一）15：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

平台举行2013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

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总裁邵根伙先生，董事、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薛素文先生，高级副总

裁宋维平先生，独立董事秦玉昌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陈忠恒先生等。

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4月22日正式披露，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

资者查询阅读。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33� � � � �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14-016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因实施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而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调整为7.99元/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20,075.09万股。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12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16.04元/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0,000万股。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若公司股票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整。2013年12月26日，以上议案经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年3月18日，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现有总股

本278,000,000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5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20,850,000.00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合计转增股份278,000,000股。转增股份后公司总股本将

增加至556,000,000股。

2014年4月16日，公司披露了《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详见《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2014-015号公告），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4月21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4月22日， 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14年4月22日。

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如下：

一、发行底价的调整

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7.99元/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现金红利）/ （1+总股本变动比例）=（16.04-0.075）/

（1+100%）≈7.99元/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20,075.09万股，即调整后

的发行数量=计划募集资金总额/调整后的发行底价=160,400万元/7.99元≈20,075.09万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2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14年4

月16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董事，会议于2014年4月22日在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9名，实际表决董事8名（董事冯觉民先生因出差国外未能参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

永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公司通过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相关规定，停牌

期间，公司将尽快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及审计和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将召开董事会

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并及时公告。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合作的议

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公司与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引进中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战

略投资者，发挥各自行业优势做大做强上市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将聘请相应的中介机构对合作相关事

项展开尽职调查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合作事项的相关议案，并及时公告。

备查文件：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92� � � �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6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因拟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路翔股份，股票代码：

002192）已于2014年4月1日开市起停牌，并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于2014年4月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已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公司将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编制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预案或报告书，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17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公布一次进展情况，直至

上述预案或报告书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587� � � � �股票简称：金叶珠宝 公告编号：2014-35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4月21日收到王志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

请，王志伟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担任的相关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志伟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

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 的正常运作。王志伟先生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王志伟先生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公司董事会对王志伟先生

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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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1年8月30日

2、注册号：330000000009914

3、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4、住所：杭州天目山路中融大厦901-H室

5、法定代表人：陈均

6、经营范围:�环境保护工程的设计、设备采购、安装等；货物进出口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拥有其100%的股权，网新机电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81,296,293.42

负债总额

718,606,452.31

银行贷款总额

173,238,735.00

流动负债总额

717,656,452.31

股东权益

262,689,841.11

2013

年

1

—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1,455,559.40

利润总额

-53,229,322.20

净利润

-45,590,643.09

(三)杭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 2002年9月12日

2、注册号：330165742944246

3、注册资本：5,800万元人民币

4、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浙大路38号

5、法定代表人：姚志邦

6、经营范围：单晶硅及其制品的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拥有其100%的股权，杭州海纳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8,710,010.01

负债总额

19,954,736.60

银行贷款总额

4,893,500.86

流动负债总额

19,954,736.60

股东权益

228,755,273.41

2013

年

1

—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9,787,049.04

利润总额

21,929,175.83

净利润

19,314,920.16

(四)浙大网新(香港)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9年12月22日

2、注册号：1404079

3、注册资本：300万美元

4、住所：Room� 1116-19,Sun� Hung� Kai� Centre,30� Harbour� Road,Wan� Chai,Hong� Kong

5、法定代表人：林毅

6、经营范围(业务性质):一般贸易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众合轨道拥有其100%的股权，网新(香港)众合轨道系本公司

的子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6,677,263.94

负债总额

129,368,071.72

银行贷款总额

52,090,051.36

流动负债总额

129,368,071.72

股东权益

17,309,192.22

2013

年

1

—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7,770,794.30

利润总额

2,564,631.47

净利润

2,564,631.4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子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67,892.64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

提供担保余额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51,793.17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

11,099.47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0.45%。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董事会经调研认为众合轨道、网新机电、杭州海纳、网新（香港）众

合轨道的信誉良好，运作正常，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审议同意为上述四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2014年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互保额度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被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担保有助于其及时获得所需资金，该担保风险可控，同意将本次担保事项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独立董事对关于2014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互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登载于2014年4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2014—025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与公司股东浙大网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2014年4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一致同意与公司股

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浙大网新” ）就银行贷款提供互相担保。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2013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12个月内，在双方互保期内，为被担保方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的银行贷

款提供等额连带责任保证，互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 ，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比例为5.19%。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条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须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及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上述担

保的有效期为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12个月内，并要求浙大网新提供反担保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4年1月8日

2、注册号：330000000049946

3、注册资本：831,769,995� �元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园一路18号浙大网新软件园A楼1501室

5、法定代表人：史烈

6、经营范围：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电子商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与电子工程的研究开发、咨询服务及产品

的制造与销售；网络教育的投资开发；生物制药的投资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开发。自营和代理进出口业

务(除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外);承接环境保护工程；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

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浙大网新持有本公司23.88%的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8、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元）

201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17,057,656.67 4,872,020,731.68

负债总额

2,768,634,322.39 2,910,878,202.37

银行贷款总额

1,558,377,746.32 1,160,454,448.82

流动负债总额

2,664,240,296.37 2,793,146,849.25

股东权益

1,948,423,334.28 1,961,142,529.31

2013

年

1

—

9

月（未经审计）

2012

年

1

—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77,859,948.25 4,984,916,338.14

利润总额

33,652,163.44 1,563,879.15

净利润

24,299,632.33 -35,080,975.3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浙大网新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67,892.64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

提供担保余额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51,793.17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

11,099.47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0.45%。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调研认为：浙大网新的信誉良好，运作正常，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审议同意与浙大网新互相担

保并提交年度股东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与浙大网新进行互保是为了支持双方业务的发展需要。鉴于浙大网新2013年各项业务

稳健发展，经营情况良好，现金流情况稳健，在浙江省各金融机构拥有良好的信誉，同意与之建立互保关系。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提交年度股东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2014—026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浙大

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2013�年12月31日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黄尚平先生代表公

司参与保加利亚项目最终决算的谈判并签署谅解协议的议案》，以及2014年1月2日对外公告的《关于与保

加利亚项目最终决算的谈判并签署谅解协议风险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月3日刊登在 《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公告）。考虑到保加利亚项目的实际实施方为我司全资子公司，且该项目的余款回笼将对我司的利润及未

来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意公司为网新集团就保加利亚脱硫项目进行的融资、资信业务提供专项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控制在900万欧元或等值人民币以内，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7.86%。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条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须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及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上述担

保的有效期为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12个月内，并要求网新集团提供反担保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1）住所：杭州市中融大厦101室

（2）法定代表人：赵建

（3）注册资本：337,026,000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1年6月6日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000400000300

（6）公司税务登记号码：330165729121800

（7）经营范围：软件和信息服务（金融信息服务除外）；电子、通信及自动化控制技术研究、开发和服

务，上述相关工程配套的电子、通信及自动控制产品及设备销售，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交通技术和可再生能

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工程管理服务、设计与投资咨询；培训服务（国家设置专项行政许可项目除外）；科技园

规划咨询、开发运营服务和技术推广服务。

（8）财务状况：网新集团实施“绿色智慧城市创新”战略，业务定位于科技服务和金融服务的综合解决

方案提供商，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新力量。截至本公告日，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2013年财务

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单位：人民币 元）

2013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98,489,180.80 2,544,633,360.89

负债总额

2,180,270,767.36 1,968,468,077.85

银行贷款总额

810,000,000 793,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888,894,547.62 1,827,774,761.29

股东权益

518,218,413.44 576,165,283.04

2013

年

1

—

9

月（未经审计）

2012

年

1

—

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755,659.69 244,719,119.5

利润总额

-57,946,869.6 4,287,919.19

净利润

-57,946,869.6 4,273,193.87

（9）与关联方之关联关系说明：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控制本公司44.73%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与

本公司的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网新集团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67,892.64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

提供担保余额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51,793.17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

11,099.47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0.45%。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调研认为：网新集团的信誉良好，运作正常，偿债能力良好，一致审议为网新集团提供担保并

提交年度股东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为网新集团提供担保是为了积极推动公司及网新集团在保加利亚项目备忘录的谈判及

签订过程中，提升对业主方、分包商、保加利亚政府及相关金融机构等方面的资信能力和履约能力。同时网

新集团2013年各项业务稳健发展，经营情况良好，现金流情况稳健，在浙江省各金融机构拥有良好的信誉，

同意与之建立担保关系。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提交2013年度股东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2014—027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2014年4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一致同意公司2014为参股公司———智

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等值人民币20,000万元的共用担保，占公司2013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0.75%。该共用担保额度在两个项目投资建设运营过程中基于相关合同

为项目公司提供配套供货、服务等所需的贸易融资等配套融资业务提供阶段性担保。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条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须提请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担保的有效期为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的12个月内。并要求智利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东提供反担保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智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智利信息” ）

（1）成立时间：2011年1月25日

（2）住所：圣地亚哥拉斯孔德斯，伊斯朵拉戈耶内切拉大街3250号8层

（3）法人代表：吴晶

（4）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

（5）税号：76.139.135-6

（6）经营范围：采购、转让、市场营销、分销、进口、出口、再出口智利或国外的货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

非物质的，动产或者不动产，还有一切应该与其他地区共享的技术、启示和技术发展。投资领域涉及所有的

货物，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动产或者不动产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575,352.48

负债总额

37,775,011.32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37,775,011.32

股东权益

56,800,341.16

2013

年

1

—

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27,070.21

利润总额

-242,323.77

净利润

-242,323.77

2、墨西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7月8日

（2）注册号：ITM130708972

（3）注册资本：5万比索

（4）住所：墨西哥莱昂市胡安阿隆索托雷斯大道＃1494，A-1

（5）法定代表人：耿晖

（6）经营范围:�在墨西哥承接LED街灯替换项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793,153.92

负债总额

10,905,492.67

银行贷款总额

0

流动负债总额

10,905,492.67

股东权益

-112,338.75

2013

年

1

—

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135,621.19

净利润

-135,621.19

注：收购墨西哥公司55%股权的手续正在办理中。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由本公司被担保的参股公司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67,892.64万元人民币（包括本公司为第一股东浙大网新

提供担保余额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51,793.17万元人民币，子公司之间互保余额

11,099.47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0.45%。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调研认为：鉴于上述两个项目公司商业模式的同质性与投资运作的关联性，在权衡两个项目

建设期内资金实际需求状况，同时为有效节约公司担保资源，提高使用效率，延缓付款周期，降低财务成本.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与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双方业务的发展需要。鉴于此参股公司2013年各项业

务稳健发展，经营情况良好，现金流情况稳健，在浙江省各金融机构拥有良好的信誉，同意与之建立担保关

系。并同意提交年度股东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2014—028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对因职务调整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张殷

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600,000股）及激励对象获授但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2,820,000股）合计3,42,000股进行回购注销。根据《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对于锁定期满后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回购注销，公司应按照授予价

格，将激励对象 2014年拟解锁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以上公告信息刊登于 2014年4�月23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拟解锁限制性股票及已职务调整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420,000股。因此，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从311,338,

108元减至307,918,108元。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公司法》第

177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逾期不提出的则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2014—029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4日以

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14年4月21日上午11：00在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1785号双城

国际4号楼10层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监事胡征

宇先生因公务以通讯形式参加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

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监事会认为：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且

各项制度在日常经营治理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执行，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公司较好地完成了内部控

制工作。公司 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真实、有效的。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对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认为：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同时公司2013年度的财务报告编制

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各项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完整地反应了公司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

及2013年的经营成果和2013年的现金流量。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3年度业绩考核指标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监事会同意对公司其

他25名激励对象原持有的第一期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公司原激励对象张殷先生被免去执行总裁职务，其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规定的

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张殷先生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600,000�股）进行回购并注销；鉴于张殷先生被免去执行总裁职务事宜业经2013年12月31日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其解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监事会同意公司回购张殷先生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600,000�股）。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董事会本次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应收保加利亚项目工程款专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同意本次《关于公司对应收保加利亚

项目工程款专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